深圳市宝城律师事务所统一收结审批制度

（含统一收费、业务统计制度）

    第一条    为了加强案件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及有关的规定，结合本所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    第二条    本制度适用于全体律师及行政辅助人员。

    第三条    律师承办业务，由本所统一接受委托，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，按照国家和深圳市有关收费规定向委托人收取律师服务费，并如实入帐。

    第四条    承办律师应如实填写《案件受理审批表》，报主任审批。

    第五条    经主任审批以后，由承办律师与委托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，办理有关委托手续。

    第六条    律师应根据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及有关标准，结合案情，合理收费。

    第七条    委托人确有经济困难的，应提交书面申请，报主任审批，减免收费。

    第八条    向委托人收取律师服务费，应在确定委托关系后预收全部费用。

    第九条    收费手续由所财务人员统一办理，承办律师不得私自收费。

    第十条    结案后，承办律师应填写《结案表》，并交档案管理员统一归档。

    第十一条    档案管理员应对案件分门别类进行业务统计，并归档。

    第十二条    本制度由全体律师会议通过后生效。

    第十三条    本制度的修改由所务委员会或三分之一以上的律师提议，由全体律师会议通过。

    第十四条    本制度从一九九九年三月一日起执行。

